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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特區公務員忠誠義務簡析

李燕萍*

一、引言

公務員忠誠義務是行政倫理學的重要內容之一，但是卻寫入了許

多國家關於公務員的法律之中，那麼公務員忠誠義務究竟屬於法律義

務還是道德義務，如何在制度上實現公務員的忠誠義務？這是世界各

國公務員管理面對的共同課題，各國都在探索著符合本國政治、經濟

與文化環境的公務員忠誠義務的制度規範與理論依據。2010年澳門

特別行政區頒布了第384/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對領導及主管職務公

務員提出了特別要求，形成了以“忠誠有禮、無私正直”為核心的規

範內容。顯然，公務員忠誠已經成為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著力規範的

行政倫理道德要求。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公務員對誰忠誠？如何忠

誠？忠誠義務的邊界何在？此外，“一國兩制”的制度條件下，澳門

特別行政區公務員的忠誠義務與中國大陸地區有著不同的制度內容，

但共同的要求是公務員必須忠誠於國家、忠誠於中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在這一視角下，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忠誠義務可以在更廣闊的

範圍內展開研討。本文在介紹公務員忠誠義務的一般理論的基礎上，

分析了澳門公務員忠誠義務的制度內容，指出澳門已經建構了以《澳

門基本法》為核心的公務員忠誠義務制度規範體系，但是，公務員忠

誠義務的內容仍有值得進一步討論之處。

二、公務員忠誠義務的一般理論

公務員是從事公共服務的職業化群體，對實現國家目標、政府職

能有重要作用。如果沒有公務員依法穩定的執行各類法律法規，難以

想像國家能够實現法治狀態。公務員除了要將自己的全部才智貢獻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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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之外，還必須效忠國家，這幾乎是所有法治國家公務員管理中共

同的要求。例如，《美國政府部門倫理規則》中規定，包括政府官員

在內的所有的政府僱員對憲法最高原則和國家的忠誠高於對個人、政

黨或政府部門的忠誠。《瑞士聯邦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的所作

所為應當符合聯邦利益，不做有損聯邦的事情。”日本《國家公務員

法》規定，公務員必須進行服務宣誓。職員在執行其職務時，必須遵

守法令和忠實地服從上司在職務上的命令。德國憲法明確規定公務員

對國家和憲法負有忠誠的義務。其中，尤以德國特別强調公務員忠誠

義務，德國公務員的紀律與忠誠度也深受世人讚譽，其制度和理論也

為各國學習借鑒。一般而言，理論上公務員忠誠義務主要討論以下幾

個方面的內容：

（一）效忠對象問題。從帝王時代到民主社會中，公務員效忠對

象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在帝王時代中，公務員通常被視為國王的家

臣，故忠誠對象只是國王本人。例如，德國1794年的《普魯士一般邦

法》明確 規定，官吏及軍官應致力於國家安全、秩序及福祉之增進，

除一般下屬義務外，對國家元首負有特別的忠誠及服從義務。民主時

期則規定公務員忠於憲法及憲法精神。德國1957年公佈的《聯邦公務

員基準法》第35條規定公務員係為整個國家，而非為一黨派服務，公

務員須不偏頗中立的及公正的履行任務，於執行職務之際，應注重公

共利益。1美國1883年的文官制度法要求，文官為國家的利益服務，不

是為任何政黨利益服務。2可見，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自主意識的增

强，公務員效忠對象已經從具體的個人演化為抽象意義上的國家，擺

脫了傳統意義上的“家臣對主人”的效忠意識，代之以具有獨立個體

意識的現代公務員效忠精神。

（二）效忠內容。效忠是人的一種心理狀態，在德國的公務員效

忠理論中認為，公務員的忠誠義務是公務員與國家間的心理契約。心

理契約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期望和對對方應然義務的自我意識，是不一

定被認可和承諾的單向的利益訴求。因此，作為心理狀態的效忠必然

1. 陳新民：《法治國公法學原理與實踐》（中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

26-36頁。

2. 王名揚：《美國行政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5年，第202頁。　



885

應當體現為某種外在的表現。德國學者R.P i l o t y提出，所謂公務員的

忠誠義務，就是凡是一切有害於職務的行為，不論在執行職務時間內

外，都負有不作為的義務。二戰後，德國基於魏瑪共和國的慘痛經

驗，反思的結果是要求公務員要認同民主憲法追求的法治國家理念，

自由平等的價值、人權的尊重，以及主權在民等理念，公務員必須反

對鼓吹暴力鬥爭、獨裁專制思想，並且予以反對。也就是說，效忠義

務不僅是消極的不作為，還包括積極的行動與態度。

（三）效忠與服從的關係。在效忠意味著對個人忠誠的時代裏，

效忠義務幾乎是融合在服從義務之中，對領導個人的服從就體現了公

務員的效忠精神。但是，現代公共行政的發展，人們對於領導者的盲

目服從意識已經得到了糾正，換言之，對國家的效忠並不完全體現在

對領導者個人意志的服從上，因此，對於公務員而言，效忠國家和憲

法的義務沒有例外，但是，服從領導者的責任卻可以免除。例如法國

1983年的國家和地方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不論地位高低，必須對規

定的任務負責執行。他必須遵守上級的命令。如果上級的命令明顯地

違法而且可能嚴重地危害公共利益時不在此限。”3奧地利的官員法規

定，如果官員認為上級的某種口頭指示是錯誤的，可以在執行前表明

自己的態度，上級長官必須將口頭指示改寫成文字，否則就被認為是

收回了指示。

三、澳門公務員忠誠義務的制度分析

忠誠是道德倫理上的概念，現代漢語中，忠誠指盡心盡力，通常

用於描述夫妻關係與宗教關係。例如，在穆斯林的聖訓中，穆聖不僅

把整個宗教都集中在忠誠之內加以具體說明，而且還是忠誠這一美德

更具有信仰（真主）、遵行（經典）、效仿（使者）、順從（領袖）

和服務（大衆）的指導意義。4可見，忠誠更多體現為人們的一種心理

情感和行為態度。現代社會中，國家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已經完成了從

3. 王名揚：《法國行政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87頁。　

4. 馬貴寶：《“宗教就是忠誠”淺析》，載《中國穆斯林》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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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到契約”的轉換，然而，公務員的忠誠義務卻沒有消失，並被

寫入各國法律之中。這是因為公務員不能像一般國民那樣盡力去謀求

自己個人的經濟利益，而是通過領取薪俸（納稅人的錢）為國家與人

民服務，所以國家有權要求公務員有最高的忠誠觀念。但是，以法治

主義視角來看，忠誠義務既然寫入了法律，就應當具有某種制度形態

與界限，以行實踐之效能。目前，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務員忠誠義務的

制度主要有：

（一）基本法中的公務員忠誠義務要求

《澳門基本法》在政治體制一章中專節規定了公務人員的宣誓效

忠義務。具體包括兩個條款：《澳門基本法》第101條規定，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委員、立法議員、法官和檢察

官，必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盡忠職守，廉

潔奉公，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並依法宣誓。第102條

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

院長、檢察長在就職時，除按本法101條的規定宣誓外，還必須宣誓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不難看出兩者的差別在於，第101條適用範圍更

為廣泛，不僅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院長

和檢察長，還包括行政會委員、立法會議員和全體法官和檢察官。此

外，宣誓效忠對象不同，第101條規範的效忠對象是澳門基本法和澳門

特別行政區，第102條規定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認識到的是，這

種規定上差別具有“一國兩制”的特殊背景情况，顯示了基本法的獨

特時代特徵，但從法律規範的邏輯而言是容易引起歧義的。應有的理

解是：一方面，無論澳門基本法還是澳門特別行政區都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法律和地方區域，不可能脫離國家而單獨成立，因而，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是效忠澳門基本法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前提條件。另一

方面，基本法突出强調行政長官、主要官員、立法會主席、終審法院

院長、檢察長宣誓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義務並不等於免除了其他公

務員的這項義務，因為公務員對國家的忠誠 義務是任何個人投身國家

機器，從事公共服務的前提，難以想像公務員對國家和憲法只有一個

形式上正確的態度，而內心卻對其採取漠不關心、冷漠、內在疏離排

斥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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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87/89/M號法令核准）中的

規定。

通則規定了澳門公務員的一般義務，忠誠與無私、熱心、服從、

保密、有禮、勤謹、守時等共同構成了澳門公務員的基本義務內容。

可以看出，忠誠是澳門公務員一項極其重要的品質與行為準則，將公

務員的忠誠義務作為履行職務義務的一個品質上的指導原則。因為，

在公共權力的運行中，權力的“公共屬性（善的目的）”與具體掌握

權力者的“私人屬性（惡的可能）”之間存在著無法剝離的結合，如

果任其自我發展，可能導致“公器私用”的後果。引入公務員的忠誠

義務，通過對公務人員的倫理道德觀念的規範與約束，增加公務員以

公共利益為本位，忠於職守、勤勉盡職的行政自律，進而提升公共行

政整體效能。

《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279條規定，擔任公共職務時，

公務員及服務人員專門為公共利益服務，並應以莊重的方式從事其活

動，從而為公共行政當局的聲譽作出貢獻。進而，忠誠義務是指根據

上級指示及工作目的執行其職務，以謀求公共利益。可見，對於全體

澳門公務員而言，履行忠誠義務要達到的目的是謀求公共利益，那

麼，什麼是公共利益呢？

從字面上理解，公共利益即為公共的利益，相對於一個人的私利

而言。由此，可以從公共與利益兩個方面來界定公共利益。利益是指

一種好處，是客體對主體所具有的一種價值。5“公共”是一個整體概

念，方法論的個體主義讓“公共”重新找回其個體的根基。一種最簡

單的表達方式就是個人利益的簡單叠加。多少人才構成“公共”往往

是一個見仁見智的程度問題。民主制度可以說近似地實現了功利主義

所定義的公共利益，根據多數主義原則，獲得最多選票的候選人被承

認為選舉的獲勝者；根據功利主義，公共政策應該使得個人功利的總

和達到最大。 6毫無疑問，公共利益是國家存在的正當性理由，是界定

5. 周義程：《公共利益、公共事務和公共事業的概念界說》，《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 
第1期。

6. 張千帆：《“公共利益”是什麼？——社會功利主義的定義及其憲法上的局限性》，

《政法論壇》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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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行為必要性的主要界限。有學者提出了判斷公共利益的標準，分

別是：（1）合法合理性。（2）公共受益性。縱觀各國立法和行政實

務，許多國家對於公共利益之“公共性”的理解都日益寬泛，凡國家

建設需要、符合一般性社會利益的事業，都被認為具有公共性，例如

國民健康、教育、公共設施、公共交通、公共福利、文物保護等公共

事業。（3）公平補償性。運用公共權力追求公共利益必然會有代價，

這就造成公民權利的普遍犧牲（損害）或特別犧牲（損害）。有損害

必有救濟，特別損害應予特別救濟，才符合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觀。

（4）公開參與性。以公共利益為由採取强制規劃、徵收、徵用等特殊

行政措施，會嚴重影響到公民的基本權利，必須做到决策和執行全過

程的公開透明，依法保障行政相對人的知情權、聽證權、陳述權、申

辯權、參與决策權等程序權利和民主權利的有效行使。（5）權力制約

性。以公共利益為由强制克減和限制公民權利，極易造成政府與人民

之間的緊張關係，尤其是在出現公共危機而行使行政緊急權力時更易

於以公共利益之名越權和濫用公權力，故須進行有效的監督制約，這

是建設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要求。（6）權責統一性。如果行使公權

力後不承擔責任，任何公權力掌控者都會濫用權力，故須完善相應的

責任機制。7

2.《領導及主管人員行為準則——義務及違反義務的責任》（第

384/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則是針對領導及主管職務公務員提出的特

定要求，以“忠誠有禮、無私正直”為核心規範內容。正如該法前言

所述“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施政過程中，領導及主管人員擔當著

承上啓下的重要作用，既要與上級緊密合作，協助政府制定政策，又

要有效管理其負責的組織單位，以確保政策的順利推行，回應社會發

展和市民的訴求。” 8因此，對領導及主管職務公務人員提出更為詳實

的忠誠義務要求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7. 莫于川：《判斷“公共利益”的六條標準》，《法制日報》2004年5月27日。　

8. 在澳門，一般情况下，在公共部門及實體擔任管理、協調及監控工作的人員，視為領

導及主管人員。具體而言，領導官職包括局長和副局長，主管官職包括廳長、處長和

科長。其中，科長官職屬於例外性質，並只可在屬行政性質的組織附屬單位中附設。

參見第15/2009號法律《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第2條。　



889

澳門特別行政區制定了專門的規範性文件對領導與主管人員的忠

誠義務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忠誠有禮”成為其以專業能力協助上級

制定及執行政策，管理下屬，以及贏得社會廣大市民認同和支持的重

要行為準則。具體包括9：

（1）協助制定政策及確保其執行。包括以適當方式忠實向政府彙

報部門的一切重要事情，並在其部門的職責範圍內，有責任忠誠地協

助政府制定所屬領域的政策，以及組織及領導其部門，與監督實體緊

密合作，確保政策的執行。

（2）有效管理負責的組織。領導及主管人員在行使職權時須遵守

法律、行政法規及其他規範性文件，並公正對待下屬，促進人員之間

良好關係的建立，以提升組織的整體成效。

（3）維護政府的形象。擔任領導及主管官職的人應當堅守其個人

行為不會對澳門特別行政區或所服務的部門或實體的形象造成負面影

響，以及不會損害執行有關官職所需的威嚴。

對於領導及主管人員而言，忠誠義務不僅僅是道德上的自願奉

獻，更是具體的行為指南，既包括 積極的作為，也包括消極的不作

為。作為一種制度性忠誠，要求公務員在執行職務時，以最大的努

力、謹慎及投入全力來完成各項職務要求。

3. 不同法律淵源中忠誠義務的差別問題。

綜上可見，澳門公務員的忠誠義務分別規定在不同層級的法律文

件中，並且做出了不盡相同的規範表述。那麼，應當如何理解不同法

律淵源中忠誠義務的差別呢？首先，法律淵源是指法律的表現方式，

只有對於法律適用者具有約束力的法律規範才是法律淵源，一般包括

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其他規範性文件等。按照凱爾森的法律位階

理論，一切法律規範並非處於同一位階，他們在法律秩序中的位置是

不同的，法律效力等級也是不同的。然而，數量龐大的法律淵源與來

自不同時期的法律規範導致了大量規範衝突，許多法律規範調整相同

事實，但卻產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法律後果。可見，整個法律

9. 參見第384/2010號行政長官批示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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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實際上並沒有形成無內部矛盾的統一體，總是存在價值評價矛

盾、錯誤和規範漏洞。但另一方面，對同樣的法律問題必須盡可能避

免法律制度給出相互矛盾的答案。基於此，在理解不同法律淵源中澳

門公務員忠誠義務內容時，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其一，澳門基

本法作為澳門地區的憲制性法律，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效力，基本法

中規定的宣誓效忠義務是最高層級的法律規範，對澳門本地立法和公

務員行為有指引作用和約束能力。其二，《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

則》是回歸前制定的法令，其法律效力低於基本法，與澳門立法會制

定的法律具有同等效力。通則中規定的公務員忠誠義務是對基本法

要求的具體化，也是對澳門公務員的一般要求，所有公務人員必須遵

從。其三，對領導與主管人員的忠誠義務規範以行政長官批示作出，

批示是行政長官對具體行政管理事務作出了指示或指引，屬於行政規

範性文件，法律效力低於基本法、澳門本地法律和法令。批示是針對

領導與主管人員的忠誠義務作出的規範，難以擴大適用至普通公務人

員。因此，儘管不同法律規範中關於忠誠義務的規定有所差別，但是

在限定了適用範圍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對相應主體作出具體要求，有

利推進澳門公務員忠誠意識的建設。

4.  不忠誠的責任問題。根據《通則》的規定，當公務人員違反

一般義務或特別義務時，按嚴重程度可被科處以下紀律責任：書面申

誡、罰款、停職、强迫退休、撤職。如果領導人員在其部門的職責範

圍內，未能忠誠的協助政府制定所屬領域的政策，以及組織及領導其

部門，以便與監督實體緊密合作，確保政策的執行，以致影響已經採

取的政策或其執行效果，可以被譴責 10，以及終止對其的委任行為。

此外，公務人員對其職務範圍內作出的不法行為還可能要負上相應的

民事責任，嚴重的將承擔刑事責任。

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公務員可以免除有關的紀律責任。《通

則》285條規定，公務員或服務人員遵守上級在工作方面發出的命令或

指示行事時，如認為存在下列情况，在預先要求以書面傳達或確認該

等命令或指示後，則排除可能的紀律責任：（1）有合理理由懷疑該等

10. 參見第15/2009號法律《領導及主管人員通則的基本規定》第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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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令或指示的確實性；（2）該等命令或指示違法；（3）該等命令或

指示明顯基於任何故意程序或錯誤資訊而發出；（4）執行命令或指示

可能引起上級未能預見的嚴重後果。如果上級沒有及時對該命令發出

書面傳達或確認，則公務員或服務人員須將所收到命令的確實內容、

其所提出的要求及要求不獲接納的情况，以書面方式通知最直接上

級，然後執行命令。如果命令中注明必須立即遵守，通知最直接上級

的行為可以在執行命令後作出。但是，如果執行命令或指示會引起任

何犯罪後果，則服從義務終止。

四、澳門公務員忠誠義務中值得注意的問題

公務員是為全體國民提供公共服務的職業群體，國家有賴於公務

員忠於職守的履行職責才能實現國家的目的和任務。因此“公務員對

國家負有特別的公法勤務與忠誠義務，並且在金字塔形的行政組織體

系中，為保證公務員系統的正常運行，也有遵守紀律及服從長官達成

任務的義務。”但是，公務員也是有著獨立思想與人格要求的國家公

民，如何平衡公務員作為國民所應享有的權利與作為公務員身份所應

承擔的忠誠義務，是各國公務員管理中共同面對的問題，澳門公務員

忠誠義務中同樣值得關注以下問題。

第一，公務員政治忠誠問題。公務員的政治忠誠可以分解為兩個

層面：公務員對憲法與國家的忠誠義務；公務員的政黨忠誠。對於澳

門公務員而言，這兩個層面的忠誠問題可以化約為：澳門公務員對憲

法、基本法與國家的忠誠義務；澳門公務員的政治信仰自由。公務員

對憲法和國家負有必要的忠誠義務，因為公務員的職責就是維護現行

憲法及其憲政體制，即使該體制有缺點，有待改進，但公務員仍須絕

對維護之，這是公務員政治忠誠義務的中心所在。 11澳門公務員同樣負

有維護國家憲政體制的政治忠誠義務，“一國兩制”條件下，這種政

11. 陳新民：《法治國公法學原理與實踐》（中冊），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 
年，第 4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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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忠誠最集中的體現在對澳門基本法的嚴格遵守與維護。至於澳門公

務員的政治信仰自由等基本權利的實行，理應遵節制與保守原則，亦

即政治中立原則。儘管澳門地區並不存在明確的政黨結構，但是依然

有著不同的政見、觀點與派別的區分。因而，當公務員的行為不可避

免的與政治發生關係時，必須保持節制與中立，不可為激進的政見作

宣傳，也不應發表偏激的言論。

第二，行政忠誠倫理文化問題。理論上公務員忠誠的對象是國家

憲法與憲法精神，然而在實踐中，行政機關是個層次分明的系統，為

了保證行政效率、統一和連續性，下級公務員必須服從上級公務員，

全體公務員服從政府首長的領導。相應地，公務員忠誠的對象也極易

轉化為具體的組織與領導者個人。忠誠也就通常表現為對組織與領導

者的信任與服從。因為，在國家的行政管理體制中，一個重要的假設

是，上級的命令總是合法的或者總是離憲法或法律最近，下級忠實和

不折不扣的執行上級命令是一項普遍義務。 12中國傳統社會是一個倫

理型社會，自漢代以來，儒家倫理道德觀念便轉化成國家意識形態、

社會制度以及民間禮俗。“無德”的官吏斥之為“小人”，而重“德

行”的官員尊稱為“君子”。澳門地區深受儒家倫理文化熏陶，  繼
承了中國傳統的倫理思想和倫理文化。公務員忠誠的行政倫理觀念深

厚，但是，這種忠誠經常與上下級之間嚴格的身份服從義務相聯繫，

而忽略了公務員獨立的判斷能力。然而，現代民主社會中，公務員擔

任職務是服務於客觀的、非個人的公共利益，而不是服務於某個領

導者個人，公務員執行職務受法律約束，而非由他的上司的人格因素

决定。 13因此，有必要將公務員的忠誠義務建立在對公民的責任基礎

上，並通過法律加以具體化。基於對公民的基本義務和共有的政體價

值觀，行政人員有必要抵制組織及其管理者的不負責任行為，以示對

公民的忠誠。14

12. 劉松山：《再論公務員不服從違法命令的幾個問題》，《法學論壇》2003年第3期。

13. [德]韋伯：《經濟與社會》（下卷），林榮遠譯，商務印書館，1998年，第322-325
頁。

14. [美]庫伯：《行政倫理學：實現行政責任的途徑》，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

第1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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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公務員忠誠是現代民主國家的普遍要求，並以法律的形式表達出

來。回歸後，澳門特別行政區建立了以澳門基本法為基礎、以領導及

主管人員為重要規範對象的公務員忠誠義務法律體系，對於完善公務

員管理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無論如何忠誠都是一種心理狀態和倫理

觀念，制度化的忠誠義務如何得到落實，同時又能保障公務員的工作

權、人格權及思想、信仰自由，依然有待於實踐中的不斷探索。




